
 

 

附表四 

（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）  

收支營運(決算)表 
        中華民國○○○年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上年度

決算數 
科  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

比  較  增  (減 -) 

金額 % 

  
(1) (2) (3)=(2)-(1) (4)=(3)/(1)*

100 

 收入     

  業務收入     

    勞務收入     

 銷貨收入     

    受贈收入     

  ：     

  業務外收入     

    財務收入     

 其他業務外收入     

 ：      

 支出     

  業務支出     

    勞務成本     

 銷貨成本     

    管理費用     

 其他業務支出     

 ：     

  業務外支出     

    財務費用     

 其他業務外支出     

 ：      

 
所得稅費用（利益） 

本期賸餘（短絀） 
 

 
  

      

製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： 

填表說明：1.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。 

 2.請附註或以附表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各 4 級科目預（決）算數金額，

其內容如下： 

上年度決算數 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

 
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

： 

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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